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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管道有限空间作业监理控制要点
徐聪冉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70

【摘 要】：本文通过对市政管道水下管道管堵拆除施工要点进行梳理，重点叙述了水下有限空间作业的施工工艺、安全控制要

点，并总结了的监理相关工作经验，以期能为今后同类工程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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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工程概况

中新天津生态城北部片区雨水、污水、外排泵站位于生态

城北部片区中生大道与泰九路交叉口，为一座综合性泵站，汇

水面积为生态城北部片区，雨水收水面积 480公顷，污水收水

面积 922公顷。设计管道方涵为雨水泵站钢筋混凝土双孔 5200

×2800mm进水方涵；污水泵站钢筋混凝土 d1200mm进水管；

外排泵站钢筋混凝土双孔 2600×2200mm进水方涵；雨水泵站

出水管道：5排 DN2200mm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DN1600mm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3孔 3000×1500mm钢筋混凝土出水方

涵；污水泵站 d800mm 球墨铸铁出水管；外排泵站 3000×

1500mm钢筋混凝土出水方涵。

1.2专业工程概况

泵站施工之初为便于管道及泵站基础施工，在原污水、雨

水管道、在施方涵及在施工雨污水管道检查井处砌筑管堵共计

16个，三合一泵站于 2021年 12月竣工完成，在交付建设单位

之前，必须将管堵拆除，其中雨水管道管径 1500mm 两个，

2800mm 四个，方涵 5200mm*2800mm 两个；污水管道管径

1200mm一个，800mm 两个，900mm两个，400mm 两个，本

次拆除作业量较大。由于北部片区市政道路管网已基本行成且

处于运行状态，管道实际水位位于管顶以上 0.5m~1.3m，水位

较高，临近泵站位置水位高差较大。

1.3专业工程特点

本工程属于雨水、污水、排水一体的综合泵站，工程拆堵

涉及新建和已投入使用市政管道较多，拆堵历时工期较长，涉

及接入泵站主管道位置水位差较大，水位较高，难度相对较大。

整个拆堵，由于涉及已投入市政污水管道类型较多，且管道均

为运行状态。水下有限空间作业面临中毒、爆炸、缺氧、坍塌、

水溺等较大风险，故本工程具有以下特殊性：

（1）位于管井内，空间有限与外界相对隔离。

（2）进出口及空间受限，人员作业范围有限。

（3）位于水下，通风不良，易造成人员水溺，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和氧含量不足，风险较大。

根据住建部 37号令及 31号文《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安全管理规定》，此次拆堵作业属于水下作业工程，且为有

限空间作业，属危大工程。应按照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加以控制。

2 施工工艺及控制要点

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及危大项控制的要求，本项目按照以下

流程进行现场施工控制。本次拆除作业，由专业潜水员配带防

毒可对讲电话的潜水头盔、潜水服及长管式氧气供气设备下井

进入管内，采用风镐拆除管道封堵材料。施工期间，两名安全

监督人员在井口监控潜水人员，一名电话联络员采用对讲设备

随时联络注意作业人员动向。由于管道内水位差较大，采用打

孔泄压方式平衡水压，潜水作业人员拆除墙体时随时注意墙体

稳定性，随拆随运。

2.1施工前期控制

（1）施工单位进场之后，严格按照国家、天津市现行安

全管理标准进行施工安全管理。按照 GB/T28001-2011 和

GB/T24001-2004标准以及当地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手册制

定总承包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管理措施计划。建立安全保证组

织机构，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组长，项目总工为副组长的安全领

导小组。配专职安全工程师，负责本工程项目的全部安全管理

和管理工作，各施工队设专职安检员，各工班设兼职安检员。

（2）施工单位根据本次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辨识可能

的安全风险，明确救援工作分工及职责、现场处置程序等，按

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 2号）

和《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制定科学、合理、可行、有效的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施工前对各级管理

人员及作业人员组织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有限空间作业现场

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以及应急救援人员掌握应急预案

内容。

（3）作业前编制详细的作业方案，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

业审批制度。

（4）为确保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施工单位根据有限空间

作业环境和作业内容，配备气体检测设备、呼吸防护用品、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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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防护用品、其他个体防护用品和通风设备、照明设备、通讯

设备以及应急救援装备等，并指定专人建立设备台账，负责维

护、保养和定期检验等工作，确保处于完好状态。

2.2作业准备控制

（1）安全交底：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对实施作业的全体

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

全风险、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处置措施等。交底后，交底人与

被交底人双方签字确认。

（2）设备检查：作业前对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用品、

应急救援装备、作业设备和用具的齐备性和安全性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立即修复或更换。当有限空间可能为易燃易爆环境

时，设备和用具应符合防爆安全要求。

（3）封闭作业区域及安全警示：应在作业现场设置围挡，

封闭作业区域，并在进出口周边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

安全告知牌。

（4）打开进出口：作业人员站在有限空间外上风侧，打

开进出口进行自然通风。可能存在爆炸危险的，开启时应采取

防爆措施；若受进出口周边区域限制，作业人员开启时可能接

触有限空间内涌出的有毒有害气体的，应佩戴相应的呼吸防护

用品。

（5）安全隔离：存在可能危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设备

设施、物料及能源时，应采取封闭、封堵、切断能源等可靠的

隔离（隔断）措施，并上锁挂牌或设专人看管，防止无关人员

意外开启或移除隔离设施。

（6）初始气体检测：作业前应在有限空间外上风侧，使

用气体检测报警仪对有限空间内气体进行检测。作业前应根据

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的气体种类进行有针对性检测，但应至少

检测氧气、可燃气体、硫化氢和一氧化碳。检测人员应当记录

检测的时间、地点、气体种类、浓度等信息，并在检测记录表

签字。有限空间内气体浓度检测合格后方可作业。

（7）强制通风：经检测有限空间内气体浓度不合格的，

必须对有限空间进行强制通风。

（8）再次检测：对有限空间进行强制通风一段时间后，

作业前 30分钟再次进行气体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方可作业。

2.3现场施工控制

（1）安全作业：在确认作业环境、作业程序、安全防护

设备和个体防护用品等符合要求后，作业现场负责人方可许可

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2）注意事项：①作业人员使用踏步、安全梯进入有限

空间的，作业前应检查其牢固性和安全性，确保进出安全。②

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作业方案，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和个体

防护用品，作业过程中与监护人员保持有效的信息沟通。③传

递物料时应稳妥、可靠，防止滑脱；起吊物料所用绳索、吊桶

等必须牢固、可靠，避免吊物时突然损坏、物料掉落。④应通

过轮换作业等方式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人员长时间在有限

空间工作。

（3）实时监测与持续通风

作业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有限空间作业面进行实

时监测。除实时监测外，作业过程中还应持续进行通风。

作业监护：监护人员应在有限空间外全程持续监护，不得

擅离职守，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①跟踪作业人员的作业过程，与其保持信息沟通，发现有

限空间气体环境发生不良变化、安全防护措施失效和其他异常

情况时，应立即向作业人员发出撤离警报，并采取措施协助作

业人员撤离。②防止未经许可的人员进入作业区域。

2.4施工结束后

有限空间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应将全部设备和工具带离

有限空间，清点人员和设备，确保有限空间内无人员和设备遗

留后，关闭进出口，解除本次作业前采取的隔离、封闭措施，

恢复现场环境后安全撤离作业现场。

3 监理控制措施及要点

针对本工程作业特点编制了监理规划细则，施工前严格执

行作业审批制度。对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资质、施工方案进行

审批，尤其对方案可行性、施工安全措施与现场条件是否相符

进行重点审查；对施工中拟投入人员和设备进行了审查，在报

请建设单位审批合格后，方允许施工。因此次作业危险性较大，

专业性极强，我项目监理部安排专人进行了旁站，每日进行危

大项目安全巡视，每周进行安全检查，并形成记录，并建立安

全管理专项档案。针对作业特点，我项目部采用事前、事中、

事后相结合的控制措施，并将事前控制作为重中之重控制。

3.1事前控制

（1）审查施工单位的资质、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人

员配备、机械配备、施工方案可行性、质量保证体系及安全保

证体系，并提出审查意见。

（2）审查施工单位的作业工艺流程是否符合有限空间作

业相关规定。

（3）审查施工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施工方案、应急

预案，重点审查方案可行性、作业人员监控人员资质、安全检

测防护设备以及通信联络设备的完好有效性，并对上述审查提

出监理审查意见。

（4）审查救援物资、劳动防护用品等是否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出厂合格证等质保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5）熟悉设计图纸，明确项目设计的有限空间作业范围、

技术类型、作业风险，编制对应的监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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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业前安全交底检查：①作业现场负责人应对全体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安全风险、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处置措施等，交底人与被交

底人双方应签字确认。②施工作业前建设单位对项目监理部及

施工单位进行了安全交底，召开了管线确认会。③监理项目部

针对此次作业对施工单位进行了安全交底，召开了施工前安全

例会，对施工前作业审批，特种作业人员、设备设施、安全防

护、通风检测、施工过程注意要点及可能出现的危险及应对措

施等方面进行了交底阐述，并形成交底纪要及会议纪要，各方

签字入档备查。

3.2事中控制

（1）设备设施检查：作业前对气体检测报警仪、呼吸防

护用品（应使用送风式长管呼吸器）、通风设备、对讲机、安

全帽、安全带、安全绳、照明灯具等设备设施的齐备性和安全

性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修复或更换。应急救援装备：

应急救援装备原则上应按作业设备设施“一用一备”配置，并

配备配齐三脚架与绞盘、安全绳、全身式安全带等应急救援用

品。施工单位每日作业前，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三方人员对

施工单位拟投入设备与施工方案对照,对潜水装具安全性进行

确认，安全设备设施检查记录完备；

（2）人员检查：潜水人员与报送人员比对，做到人证相

符，安全防护用品佩戴符合要求，并确认作业人员身体无恙，

电话员、信号员到岗、应急潜水员到岗并备装待命。施工、监

理安全旁站人员到岗，项目经理、总监、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

在施工现场带班并履行相应审批手续。

（3）通风与气体检测：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

作业”原则，气体初始检测时间不得早于作业前 30分钟，检

测点位应充分反映有限空间内气体浓度，检测指标包括氧浓度

在 19.5%~23.5%内，一氧化碳在 24PPM以下，可燃气体检测

值在 25LEL以下，硫化氢浓度在 10PPM以下，对以上气体检

测符合要求 30分钟以内允许施工人员下井。在施工过程中，

由于提前将井盖打开并强制通风，每次气体检测有害气体均为

0，氧浓度在 20%左右，均符合要求。

（4）封闭警示及交通疏导设施：必须设置围挡封闭作业

区域，设置显著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告知牌、安全作业注意

事项和安全责任牌；占道作业的，应在作业区域周边设置交通

安全设施；夜间作业的，作业区域周边显著位置应设置警示灯，

人员应穿着高可视警示服。现场应急救援设施和安全防护及安

全文明施工设施、警示标志等与施工方案相符。

（5）监理全过程旁站：①施工过程中，监理单位全程旁

站，尤其对氧浓度、有害气体等连续监测进行监督并 2小时记

录一次；②监督作业人员与监控人员保持联系情况，及时掌握

管道内作业情况及人员情况；③由于作业量较大，中间需要更

换作业人员时，重复施工前控制要求；④监理人员当天如实填

写旁站记录、危大工程巡视记录、安全检查记录及总监带班记

录，遇与方案不符问题及安全问题及时发监理通知，必要时停

止施工，并跟踪处理，做到闭环；

3.3事后控制

（1）监理单位对有限空间作业完成后的有关各项工作进

行监督，包括进出口关闭、人员设备清点、隔离封闭措施清除

等；（2）及时对资料进行整理并归档；（3）对过程中发生的

问题进行总结、培训。

4 结论及经验推广

4.1结论

本次施工作业，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总分包单位及时沟

通，密切配合，加大事前控制力度，按照人员、设备审查不符

合相关规程及方案不放过，有害气体检测不在范围之内不放

过；安全措施、应急救援措施及文明施工不符合要求不放过，

危险不排除不放过的原则，为本次施工顺利进行提供了安全作

业条件。严格作业前执行审批制度，对施工单位方案、交底严

格控制，对重点部位重点监控，执行闭环制度。

综上所述，项目监理部在水下作业工程施工中，依据监理

规范、规程的要求，对水下作业工程中的施工质量及安全进行

监理，严格执行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规范标准，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以安全预控为重点，对水

下作业工程的人、机、料、法、环等因素进行全面的控制及安

全监督管理，采用了巡视、旁站、检查、测量等方法加强关键

工序和重点部位的控制，运用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

化的管理方法，使水下有限空间作业工程达到设计要求和有关

标准规范的规定，实现了安全施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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